株洲市医疗保障局涉企现场检查清单（2022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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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







医疗保险稽核
	












医疗保障
	












是
	












现场
	












否
	












不定期抽查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三十一条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根据管理服务的需要，可以与医疗机构、药品经营单位 签订服务协议，规范医疗服务行为。   医疗机构应当为参保人 员提供合理、必要的医疗服务。 2.《社会保险稽核办法》（劳动部令第16号）第二条本办法 所称稽核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对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 和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进行的核查。 3.《社会保险稽核办法》第三条   县级以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负责社会保险稽核工作。
4.《社会保险稽核办法》第五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社会保 险稽核人员开展稽核工作，行使下列职权：（一）要求被稽 核单位提供用人情况、工资收入情况、财务报表、统计报表
、缴费数   据和相关帐册、会计凭证等与缴纳社会保险费有关 的情况和资料；（二）可以记录、录音、录像、照相和复制 与缴纳社会保险费有关的资料，对被稽核对象的参保情况和 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、询问；（三）要求 被稽核对象提供与稽核事项有关的资料。 5.《社会保险稽核办法》第十二条  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对 参保个人领取社会保险待遇情况进行核查，发现社会保险待 遇领取人丧失待遇领取资格后本人或他人继续领取待遇或以 其他形式骗   取社会保险待遇的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立即 停止待遇的支付并责令退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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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对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、药品和 医用耗材生产企 业、药品经营企 业和医疗机构向 医药价格主管部 门提供其药品、 医用耗材的实际 购销价格和购销 数量等资料的监 督检查
	






医疗保障
	






是
	






现场
	






否
	






不定期抽查
	
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八十六条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、药品生产企业、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当依法向 药品价格主管部门提供其药品的实际购销价格和购销数量等 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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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对医疗救助的监 督检查
	
医疗保障
	
是
	
现场
	
是
	
不定期抽查
	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第五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社 会救助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完善 相关监督管理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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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

对纳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支付范 围的医疗服务行 为和医疗费用进 行监督管理
	








医疗保障
	








是
	








现场
	








医保局
、卫健委 可联合检 查
	








不定期抽查
	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实施监督检查，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（一）查阅、记录、复制与社会保险基金收支、管理和投 资运营相关的资料，对可能被转移、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予 以封存；（二）询问与调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，要求其 对与调查事项有关的问题作出说明、提供有关证明材料。
2.《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〈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〉 的通知》（财社〔2013〕217号）第十七条民政部门应会同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卫生计生等部门定期检查定点医疗服务机 构和定点医药零售药店提供的医疗服务和收费情况。第十八 条   地方各级民政和财政等部门要定期对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并自觉接受审计、监察等部门的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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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

对药品、医用耗
材价格进行监测
和成本调查
	







医疗保障
	







是
	







现场
	







否
	







不定期抽查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
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、药品生产企业、药品经营企业和医
疗机构应当依法向药品价格主管部门提供其药品的实际购销
价格和购销数量等资料。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第一百零
三条违反本法规定，参加药品采购投标的投标人以低于成本
的报价竞标，或者以欺诈、串通投标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
方式竞标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改
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中标的，中标无效，处中标项目金额千
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对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
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对单位罚款数额
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取消其二
年至五年内参加药品采购投标的资格并予以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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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对用人单位和个 人遵守医疗保险 法律、法规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
	


医疗保障
	


是
	


现场
	


否
	


不定期抽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七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 险法律、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。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实施监督 检查时，被检查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与社会保险 有关的资料，不得拒绝检查或者谎报、瞒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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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对公立医疗机构
药品和高值医用
耗材集中采购行
为合规性的监督
检查
	





医疗保障
	





是
	





现场
	



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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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定期抽查
	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十
八、深化药品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制度改革。坚持招采
合一、量价挂钩，全面实行药品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。
以医保支付为基础，建立招标、采购、交易、结算、监督一
体化的省级招标采购平台，推进构建区域性、全国性联盟采
购机制，形成竞争充分、价格合理、规范有序的供应保障体
系。推进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，完善医保支付标准
与集中采购价格协同机制。
	



